
2014年4月6日上午9点，菏泽市旅游饭店协会成功举办第一届“迎花会厨艺菜品展”。在活动中，17家
参赛单位精心准备，给酒店同仁呈上了68道精细菜品，集中展示了菏泽市餐饮技术水平和行业风采，进一步
弘扬了菏泽地方美食文化。对于全市餐饮业创新发展，弘扬饮食文化，推动消费转型，发展服务业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菏泽日报）

“迎花会厨艺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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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山东要
“出大招”了。4月 5日，从山东省
政府法制办了解到，《山东省循环
经济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简
称条例）已出炉，正面向社会开征
民意。山东拟规定，县级以上政府
质监部门应建立商品过度包装不
良记录公开制度，生产销售过度包
装商品的企业将被曝光。

敢过度包装,就公开曝光

买点月饼、茶叶，发现包装盒
极其精美，又是实木、又是金属制
品，有的还号称“镶金包银”，甚至
让人怀疑花的钱是不是大部分都
用在了包装上……针对这一问题，
山东拟规定，产品包装材料应优先
选择采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

解、少污染”的材料，县级以上政府
质监部门应建立商品过度包装不
良记录公开制度，对违反相关标准
的企业进行曝光。

条例拟规定，如果企业违规生
产包装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强
制性要求的产品，将被责令限期改
正；如果逾期不改，将被处以 1 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建筑没超龄,不能随便拆

近年来，“短命”建筑的问题越
来越受到关注。据了解，在英国，
建筑的平均寿命能够达到 132年，
美国则是 74年，但在我国，这一数
字一般只有25年至30年。

为了避免更多的“短命”建筑
出现，条例拟规定，对符合城市规

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
命内的公共建筑和设施，除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外不得拆除；政府投
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
装修完成 10 年内能够正常使用
的，不得再次装修。

不得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

条例还拟规定：餐饮、娱乐、宾
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减少使用或不
使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消费
品；提供一次性日用品的，应当明
码标价，不得免费提供。否则，将
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将处
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010 年，省经信委等 12 个部
门便联合发文，确定自2011年6月
起，在全省宾馆酒店行业取消免费

提供的一次性日用品，改为明码标
价、有偿提供。但是，宾馆、酒店却
纷纷“抗拒执行”，这项措施当时的
推行效果并不理想。

条例还拟规定，有条件使用再
生水的地区，应限制或禁止将地表
水、地下水作为城市道路清扫、城
市绿化、景观用水和洗车使用。

相关链接:

包装超三层就算过度包装

2010 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标准委发布《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国标，对“过度包装”进行了详
细界定。

上述国标明确：饮料酒和糕点
的包装空隙率（商品销售包装内不

必要的空间体积与商品销售包装
体积的比率）应不大于 55%，包装
层数应不多于3层；茶叶的包装空
隙率应不大于25%，包装层数应不
多于3层；粮食的包装空隙率应不
大于10%，包装层数应不多于2层；
化妆品的包装空隙率应不大于
50%，包装层数应不多于3层；其他
食品的包装空隙率应不大于45%，
包装层数应不多于 3 层。这些条
款属于强制性条款，也就是说，超
出这些标准的包装，就属于过度包
装。另外，上述国标还给出了“除
初始包装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的
总和不宜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
12%”这样的推荐性条款。

（新华）

山东循环经济条例征民意，拟规定——

商品过度包装企业将被曝光

据了解，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以来，为规范公务车使用管理，济
南市历下区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
全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的规
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管
理的通知》等文件，健全了公车使
用管理信息登记、报备制度，完善
了公车使用监督管理程序。其中
明确要求：“节假日期间如有紧急
工作确实需要加班、要动用封存车
辆的，必须提前向区纪委和区公车
办以手机短信形式，将单位、所需
车辆信息简单报备。节后两天内，

将加班事由、时间、车辆号等详细
情况书面报送区纪委和区公车
办。未经报备上路的车辆一律视
为违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管是
由于公务还是别的理由，假期没结
束，提前一分钟启封公车也要按制
度执行。”济南历下区纪委党风室
工作人员表示，以往他们对于公车
公用不按规定报备的违规问题，只
是简单的批评教育。但从今年开
始，对于公车公用中不守规矩的行
为，也将严肃查处，既要追究当事

人责任，还要追究纪检监察组织监
督不到位的责任。”

“之所以对公车公用不守规矩
也进行追责，就是警示各级党委确
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纪检组织切实
担负起监督之责，警醒党员干部无
论公私都要守纪律、讲规矩，促进
作风建设形成新常态。”工作人员
表示，“今后还要进一步强化对中
央和省市委关于厉行节约及办公
用房、公务接待、职务消费等规定
执行情况的监督执纪和问责力
度。” （济南时报）

济南促进作风建设形成新常态

公车公用不守规矩要追责

从青岛市政府安委会日前印
发的《青岛市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
要点》中获悉的。青岛今年内将成
立由监察、公安、安监等部门组成
的安全生产问责专门委员会，研究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隐患治
理量罚标准，对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重大隐患整改不力和未按期完
成整改的区市、行业管理部门，除
依法追究责任外，依照有关规定进
行行政和经济问责，所缴款项作为
安全生产隐患治理资金，专项用于
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青岛市将进一步严格安
全生产事故的查处力度，严格按照

“四不放过”原则依法查处每起事

故，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一般事
故，实行提级调查处理。严格《青
岛市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程
序》，将应急处置评估纳入事故调
查报告。对每一起事故的调查报
告在市安监局门户网站和区市政
府指定网站全文公开。建立事故
瞒报线索移交制度，严肃查处企业
瞒报事故、主管部门瞒报事故信息
的行为。建立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倒查机制，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
故，以及重大隐患整改、打非治违
不力等情况，从履职情况、工作制
度、管理体系、基层风险管理等方
面，对政府及其部门监管责任实施
倒查，依法追究责任。

按照工作计划，今年青岛市还
将建立模拟重特大事故问责制度，
对行业领域易发生事故尤其是重
特大事故的风险点和隐患进行假
想推演，参照国内同类事故处理情
况进行模拟问责，警示和强化政府
及其部门履职尽责。探索建立地
方政府、监管部门尽职免责工作制
度，落实涉法涉诉安全生产责任追
究案件审查制度，维护和保障各级
安全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探索
建立典型案例公开审判制度，进一
步强化警示教育和法律震慑。

(青岛日报)

青岛推安全生产监管新举

对安全隐患模拟问责

近日,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公布 2014 年度建筑业
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对本市和
外地进淄建筑业企业进行了实
时评价和年度评价。今后,欲
了解建筑业企业诚信评价情
况,随时登录“淄博建设网”和

“淄博市建筑管理信息网”,即
可一目了然。

据了解,此次共有540家淄
博市建筑业企业和 81 家外地
进淄建筑业企业参与评价。年
度评价中,淄博市企业共有 40
家评为 AAA 级,33 家评为 AA
级,408家评为A级,58家评为B
级,1 家评为 C 级；外地进淄企

业共有1家评为AAA级,4家评
为 AA 级,53 家评为 A 级,23 家
评为B级。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
按照年度评价结果,在市场准
入、招标投标、资质管理、表彰
评优、企业养老保障金拨付、住
房公积金核定以及日常监管等
方面的应用,对不同信用状况
的企业实行差别化管理。同
时,落实实时评价结果在建设
工程招投标中的量化应用。逐
步建立起诚信激励、失信惩戒
的市场机制,营造良好的建筑
市场诚信环境,推动淄博市建
筑业健康发展。（淄博日报）

规范建筑企业诚信评价管理

企业诚信度网上实时可查

淄博

近日，《济宁市湿地保护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
台，对破坏湿地的行为制定了
详细的处罚条例，比如“捡鸟
蛋”最低罚 500元，最高可罚 1
万元。该《办法》将于 5月 1日
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 2020年
4月30日。

具体处罚细则：擅自围垦、
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
用途的，处每平方米 10元以上
30元以下罚款。

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截断
湿地与外围水系联系的，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违法放牧、烧荒的，处 2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砍伐

林木的，处砍伐木材价值 2 倍
以上5倍以下罚款。

违规捡拾、破坏鸟卵或者
采取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
他水生物的，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3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
罚款。

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
通道和野生动物的重要繁殖区
及栖息地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罚款。

擅自移动、破坏湿地保护
界标、标志或者设施的，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并依法赔偿相应损失。

（济宁日报）

强化湿地保护管理办法

湿地内“捡鸟蛋”最高罚万元

济宁

日前，德州市卫计委出台
《德州市“医疗急救能力提升
年”方案》，到今年年底，将建成
市县两级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网
络与各级医疗机构院内急救覆
盖城乡的规范化急救医疗服务
体系。

方案提出，今年年底建成
以市 120调度指挥中心和各急
救站医院为主、乡镇卫生院为
辅的急救服务网络，实现各急
救站医疗人员结构合理、急救
车辆及装备符合配置要求、内
部管理科学规范、院前急救有
效及时、急救能力明显提升。

另外，促进医院急诊科、重症医
学科建设规范，逐步建成全市
医院院内急诊网络。基层医疗
机构急诊急救服务能力提高，
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具备规范的初步急诊急
救能力。

德州市还将开展急诊科规
范化管理专项行动、急救站标
准化建设专项行动、取缔“黑救
护”专项行动，年底前取缔个人
承包、租赁形式及违规改造的
救护车，取缔充当救护车的非
专项作业车等不符合救护车标
准的车辆。 （德州日报）

规范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取缔充当救护车的非专项车

德州


